「（機關全銜）亟需立法院在第7屆第8會期優先審議之重要法案清冊」
	法案名稱
	送（或預定）立法院時間


	立法院審議進度
	草案總條數
	重  要  內  容
（請簡要分點填列法案核心要點，請參考行政院網站之上會期優先法案體例）
	優先審議

理由
	爭議焦點

（請簡要填列）
	法案類別

（請註明所屬之提列原則：如「落實總統競選政見」）
	優先

順序

	
	
	 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
1.「送立法院時間」：草案已送立法院者請填年月日（例：100.6.14），草案尚未送立法院者，請填列預定函送之年月（例：預定100.9.）。

2.「立法院審查進度」：請區分為「待院會二三讀」、「協商—請加註交付協商日期、可表決日期」「逕付二讀」、「審查中」、「已付委」、「待付委」、「行政院審查中」、「部會研議中」等。

3.「制定或修正之總條數」：為草案之總條數；「重要內容」：法案制定或修正重點，請分點簡要說明。（請參考行政院網站/熱門單元/法案動態-行政院亟需立法院在第7屆第7會期優先審議通過法案重要內容）
4.「優先審議理由」：請詳敘務必通過之理由。
5.「爭議焦點」：立法院審議時之爭議焦點請簡要說明。
附表











